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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采购邀请函
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拟对金鸡山环保大楼12楼复原改造项目进行报价邀请，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诚邀符合资质的供应商参与本项目。

凡有意参与本项目的供应商，请于2025年12月3日18：00时（北京时间）前提交报价及相关资格审查材料，逾期报名或资料不全不予受理。

邮寄地址：福州市晋安区金鸡山路32号 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

联系人与联系电话：丁先生，18960715409。
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

                                2025年11月25日

第二章 供应商须知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金鸡山环保大楼12楼复原改造项目

（二）项目地址：福州市晋安区金鸡山路32号
（三）服务期限：一次（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四）预算要求：根据初步市场调研情况，本项目采购价格以3.364万元为上限。

（五）采购内容：

1.对12层楼梯两侧走廊及房间内破损部位进行补平修复并用水泥将不平整的地面填补平整，天花板、地板上原有开孔作好封堵。

2.对11层至入门处区域实施地胶改造，拆除原有部分地胶后，重新铺设新地胶。

3.12层缺损楼梯扶手，采用不锈钢材质，规格与其它楼层保持一致。

4.参照11楼两侧走廊的做法，用彩钢板对12层楼梯两侧走廊进行隔断，在右侧走廊处安装一扇铁门，左侧走廊安装门帘作隔断。
5.利用原来保留的五片玻璃板和双开玻璃门做隔断和大门对12层相关区域进行隔断，要求清洁玻璃上原有贴膜（具体详见附图）。
6.安装、修整现有静电地板，利用之前拆除的静电地板，对破损地板进行更换，确保地面整齐。
7.整理配电箱布线及网络布线。结合房间布局，根据要求安装相应插座及布设网络线端口。两侧走廊各安装二盏灯具，楼梯边安装两盏灯具，对楼梯顶上两盏灯具进行改造。房间内根据空间布局安装相应灯具、开关。
8.对进门处吸顶空调向内移机并对空调排水管重新安装，确保空调可正常使用。对房间内柜机空调作拆除，将柜机及室外机搬至指定位置。
9.对房间、楼梯、天花板重新粉刷：楼梯上方天花板刷黑，其余部位刷白色。
10.将6楼的3台设备机柜搬运至12楼指定位置。
11.拆除新风机、消防装置：调整室内新风机位置，将新风机安装在于室外。消防装置拆除后搬运至一楼指定位置。
12.安装一张现有实验台（由一楼搬运12楼指定位置）。
13.清洁12楼层周边卫生。
14.施工期20天。

15.项目质保期半年。
结算方式：
1.付款以转账方式支付，乙方必须提供正规的发票（普票）。
2.项目完成通过验收后，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十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全部费用。
二、报价文件
（一）单位授权书:（1）若申请人代表为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本授权书；若申请人代表为单位负责人，应在此项下提交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可不提供本授权书。（2）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可不填写本授权书。
（二）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申请人为企业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申请人为事业单位的，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申请人为社会团体的，提供有效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申请人为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申请人为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材料复印件；申请人为自然人的，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其他申请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提供有效的相应具体证照复印件。

（三）财务状况报告：申请人提供的财务报告复印件（成立年限按照投标截止时间推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申请人，提供经审计的上一年度的年度财务报告。 b.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申请人，提供该半年度中任一季度的季度财务报告或该半年度的半年度财务报告。 c.无法按照以上a、b项规定提供财务报告复印件的申请人（包括但不限于：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申请人、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申请人、成立年限不足半年的申请人），应选择提供资信证明复印件。
（四）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申请人提供的税收缴纳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税收的申请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税收缴纳凭据复印件。 b.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的申请人，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c.若为依法免税范围的申请人，提供依法免税证明材料的，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五）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申请人提供的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申请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据复印件。 b.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的申请人，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c.若为依法不需要缴纳或暂缓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申请人，提供依法不需要缴纳或暂缓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的，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六）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重大违法记录指申请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件的规定，“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七）信用记录查询结果：（1）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为本项目投标截止当日。（2）信用记录查询渠道：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3）经查询，申请人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投标截止时间)前三年内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重大违法记录且相关信用惩戒期限未满的，其资格审查不合格。
     (八）投标人具有建筑或装修资质（提供相应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报价材料应于2025年12月3日18：00时前（北京时间）之前送至福州市晋安区金鸡山路32号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逾期报名或资料不全不予受理。

三、评定方式
评标工作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进行，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进行独立评审。评标方法采用最低价评标法。

四、评审原则
需要有三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才符合评标条件，如有不足，则需要重新挂网公开询价。
五、评审事项
本次邀请报价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我站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定。评审结果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与我站签订采购合同（协议）。
六、本次评审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保留最终解释权。
附：12楼修缮布局图（单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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